
 

 

9 月 30 日在金融办主导下老股东与出借人代表面谈会议纪要： 

“合拍在线”出借人代表行动组 9 月 30日下午 3 点半在福田区金融办陈主任

主导下进行了会谈，出席会谈的有：老股东实际控制人张锴雍及一行四人、

维权委员会代表五人，三方会谈的具体事项总结如下：1、老股东承诺，展期

到 2018 年 11 月 15 日的标的准时还款应该没有问题。因为中科智已为借款人

联系了一家公司，可以提供 3 亿元授信额度，并承诺如果借款人或担保公司

不能按时偿还，就由老股东兜底，但兜底只还本金不还利息，但委员会代表

没有同意并要求返还出借人应得的全部（本金和利息）。 

2、老股东承诺对 2018 年 1 月 30 日上午 8 点前的平台存量标的负责，据老股

东自报，现在平台的存量标的金额为 1.71亿。对于存量标的资金来源及还款

保障，已经以承诺书的形式递交到了金融办。委员会代表提出，希望还款保

障需要经老股东、金融办、出借人委员会代表三方签字确认，由金融办监督

完成。 

3、要求在金融办的协助下，到合拍平台调取目前平台标所有出借人的存量明

细，统计真实存量数据。 

4、老股东同意出具收到新股东购买平台首付款 1 亿元（平台注册资本金）的

收款凭证看。 

5、要求金融办提供股权转让协议复印件。 

6、要求金融办监控平台，不允许平台更改任何数据，要求新股东保持平台在

运营，请求金融办给市场监督局发知会函，冻结合拍平台股权，以防平台股

权被转让。 

7、会谈确认新老股东股权变更的时间节点为 2018 年 1 月 30 日上午。8 点。



 

 

委员会提问在此节点之前的所有标的担保公司是否只有中科智和中兰德？是

否还有其他担保公司担保的标的？对方明确回答只有前两家担保公司，然后

委员会提出了 2018 年 1 月 26 日的一个标的担保公司为国联担保（因当时出

借人发过来的图片内容不完整，不能反映出此标是合拍平台的，所以对方不

认可，希望提供完整的内容补充），同时委员会代表又出示了自己的 2018 年

2 月 2 日由国联担保的一个出借标担保函，内容有咨询方为中科智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希望给予解释？老股东代表说明，2 月 2 日已经把平台移交，内

容提及的中科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新股东自己写入担保函的，并没有咨询

方的盖章，老股东无法知晓。委员会代表认为这样的内容是老股东为新股东

站台，是迷惑了出借人。 

9、老股东确认收到新股东支付平台股权转让款合计为 2.9亿元，委员会提出，

股权转让款来源应是新股东自融所得，要求老股东将此款退还给出借人，怀

疑为属非法所得，但老股东的回复是：不管是什么款，我都拿来降存量了，

又返给了投资人，不可能拿出来，是否非法由以后由司法界定。 

10、老股东提出了代偿资金返回平台后的安全问题，因为老股东没有平台操

作权，担心资金被新股东截留，请大家出谋划策。 

11、委员会代表指出，老股东将平台股权百分百转让时没有如实公告，对外

大力宣传是引进央企战略合作，实属是对出借人的欺骗，老股东无言以对。 

 

以上是 9 月 30 日下午的会谈要点总结，（具体事宜要等节后行动组继续跟

进落实，不能保证可以全部实施） 

 


